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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目  及  指  標
	備  註

	一、診斷與評量

	1. 能彙整、分析運用各項轉銜、評量及鑑定資料
	請註明資料來源及取得方式。

	2. 能針對個案施予適切的教育評量
	請提供各項評量施測時間及施測人員等資料。

	3. 學生有更改安置需求時，適時召開個案會議或提報再鑑定
	請準備IEP、特推會之會議紀錄及提報教育局之公文與相關資料。

	二、能力分析與需求評估

	1. 能根據診斷評量資料，分析學生現況能力及優弱勢
	能正確分析及詮釋各項資料。

	2. 能依學生能力及優弱勢分析提出本年度之特殊教育需求
	請注意各學年度間IEP之銜續性。

	3. 能根據觀察及教學回饋重新評估學生特殊教育需求
	行為表現或反應方式、平時考或段考成績、作品或作業表現等。

	三、個別化教育計畫的執行與管理

	1. 專人負責建立及管理學生檔案資料
	1.檢請提供IEP會議紀錄。
2.請提供相關佐證資料。

	2. 相關人員（學校行政人員、特殊教育及相關教師）及家長共同擬定IEP並經IEP會議簽名
	

	3. 舊生於開學前、新生/轉學生於入學後一個月內擬定IEP
	

	4. IEP擬定之內容至少包含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9條之規定
	

	5. 相關人員共同執行IEP
	

	6. 每學期至少檢討一次IEP，並依學生需求修正
	





	項  目  及  指  標
	備  註

	四、課程與教學

	1. 能依個別化教育計畫調整課程內容
	

	2. 相關人員參與規劃課程設計
	

	3. 依據學生能力及需求編選適當之課程教材
	如：特殊教育課程大綱編選或調整普通教育領域課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4. 依學生能力及需求安排適當的學習情境
	

	5. 能提供適當的學習教具
	實物、模型、觸摸或教具圖片、多媒體教材教具、相關書籍、圖、字卡等。

	6. 針對個案教學方式適切
	檢附教學及學生學習檔案

	7. 能實施適性多元之教學評量及考試服務
	

	五、學生輔導與轉銜

	1. 能輔導學生適應學校生活
	1.請提供「了解學生學習、生活適應及人際互動情況，提供必要的協助」的佐證資料。
2.請提供輔導紀錄。

	2. 能針對有需求的學生提供行為功能介入方案
	

	3. 能提供跨階段轉銜服務
	

	六、行政支援與相關服務

	1. 能提供教育輔助器材
	

	2. 能提供學習及生活人力協助
	

	3. 能提供復健服務
	

	4. 能提供家庭支持服務
	

	5. 能提供校園無障礙環境
	

	6. 能提供適切的住宿環境
	

	7. 其他支持服務
	



